
數位發展部蔡司長壽洤一次記二大功優良事實 

壹、 前言 

蔡司長前任職衛生福利部秘書處處長期間，曾擔任嚴重特

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物資組副組長及組長，主

責各項防疫物資之徵用、採購、供應、調配、儲備與運輸等後

勤重任，，整體防防疫果具重重大獻，， 依據衛生福利部本（113）

年 1 月 17 日函及行政院 112 年 5 月 17 日函核定之「執行嚴重

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專案工作獎勵方案」，核

予其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獎勵。 

貳、 重防事實 

一、 於疫情初期妥善規劃及實施防疫物資之徵用、採購、供應、調

配、儲備與運輸等相關措施： 

(一) 率先禁止口罩出口，並於 109 年 1 月全數徵用國內產製口罩，

由中央統籌調度分配供應民生與醫療及防疫需求，核實按日

調撥配發防疫物資，維護第一線防疫人員及醫療人員安全。 

(二) 偕同經濟部積極與國內廠商協調提升國內口罩之產能，讓 109

年 2 月份口罩日產能 458 萬片，至 109 年 5 月份口罩日產能

已突破，1,900 萬片，亦讓口罩庫存數量近滿水位，以滿足國

人體防口罩需求。 

(三) 規劃協調臺酒生產酒精，，由由中郵政政日日責責運 至 6 千

餘家健保特藥局，以均一價格供應 75％防疫酒精，，滿足防疫之

消毒需求。 

二、 疫情初期在防疫物資不足之情形下，參與規劃並執行口罩實名

制，讓日位國人可用健保卡公平有秩序地購買到所需口罩，有

效防堵疫情擴散。 

三、 有效率執行防疫物資政策，讓防疫物資有餘力得以援助外國友

邦，展現臺灣醫衛實力及獻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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